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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交 通 大 学 部 处 函 件 
 
 

学资通〔2021〕10号 
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学生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有关 

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本科生工作组、研究生工作组、威海校区、清河高职： 

为鼓励高校学生积极应征入伍服兵役，推进国防和军队现

代化建设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

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〈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号）、《北京交通大学学生服兵

役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》文件规定，现将2021年度学生服兵

役国家教育资助工作的安排与要求通知如下: 

一、代偿范围及对象 

1.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：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

款代偿。资助对象为2021年参军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在校生和毕

业生。通过学校武装部入伍的学生名单详见附件一，前期均已

专门开会通知入伍学生准备了申请材料。通过生源地县级武装

部服义务兵役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也符合补偿代偿范围，请各学

院广泛了解情况，核查本院学生是否存在地方入伍情况，组织

该部分同学按照要求提交补偿代偿申请材料。 

2.退役复学生：实行学费减免。资助对象为2019年夏季入

伍2021年秋季复学的学生，具体名单详见附件二，该部分同学

后续学年的学费可享受减免。目前学生正陆续返校报到，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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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队不返校的情况，请学院广泛了解并掌握相关情况，告知返

校学生准备相关申请材料。 

3.直接招收为士官的毕业生：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。资助对象为招收为士官的应届毕业生，士官为志愿兵，

包括从服现役期满的义务兵中选取、从军队院校毕业的士官学

员中任命、直接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。请

各学院多途径了解并掌握是否存在毕业到部队任士官的学生，

若有，则按要求准备相关申请材料。 

4.退役士兵：实行学费减免。资助对象为通过参加全国统

一高考、高等职业学校单独招生考试、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

试，被我校录取并到校报到学习，退役一年以上且自主就业的

退役士兵。请学院全面了解学生情况，做好退役士兵学费减免

政策宣传工作，使退役士兵学生尤其是退役士兵新生及时知晓

受助的条件、标准、办理程序，避免出现退役士兵学生在上学

数年甚至毕业后才知道退役士兵教育学费减免政策的情况。 

二、代偿标准 

学费补偿、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标准，本专科学

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、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

12000元。 

学费补偿或者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，按学生实际缴纳的

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，据实补偿或

者代偿。退役复学生及退役士兵学生学费减免金额，按学校实

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。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、代偿或减免。 

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（含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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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）的，补偿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助学贷款。

获得助学贷款的在校生应征入伍后，贷款停止发放。 

三、代偿年限 

入伍资助期限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一个学制期。对

复学或入学后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不在学费减免范围之内。 

入伍资助年限按照国家对专科（含高职）、本科、研究生

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据实计算。以入伍时间为准，入伍前已完

成规定的修业年限，即为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

限；退役复学后接续完成规定的剩余修业年限，即为学费减免

的年限；退役后考入高校的新生，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，即为

学费减免的年限。 

对专升本学生，在专科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，以专科规定

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，在本科学习阶段应征入伍的，以本

科规定的学习时间实行入伍资助。专升本毕业生学费补偿或国

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，分别按照完成本科阶段学习任务规定

的学习时间计算。 

四、报送材料 

1.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和直接招收为士官的学生在入伍时

登录“全国征兵网”，点击填报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相关信息后

打印申请表，须向学校报送的材料如下： 

1）填写完善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

助申请表Ⅰ》（两份，针对义务兵）、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

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》（两份，针对直招士官），

申请表及填写说明详见附件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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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入伍通知书复印件（两份）； 

3）身份证复印件（两份）； 

4）银行卡复印件（两份，明确到支行，写清联行号）。 

2.退役复学生登录“全国征兵网”，点击填报学费减免相

关信息后打印申请表，须向学校报送的材料如下： 

1）填写完善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

助申请表Ⅱ》（一式两份），申请表及填写说明详见附件三； 

2）入伍通知书复印件（两份）； 

3）退伍通知书复印件（两份）； 

4）身份证复印件（两份）。 

3.退役士兵须向学校报送的材料如下： 

1）填写完善的《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

助申请表Ⅱ》（一式两份），申请表及填写说明详见附件三； 

2）入伍通知书复印件（两份）； 

3）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身份证明（退役士兵证、退役与军队

签署的合同或民政部门、安置办提供的退役不安排就业的证明

复印件等），两份； 

4）身份证复印件（两份）。 

五、报送要求 

1.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告知本院学生

（包含毕业生及在校生）相关政策，具体政策参见《北京交通

大学学生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有关细则》，详见附件

四。 

2.各学院摸查本院学生情况，掌握通过生源地入伍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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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、直接招收为士官的毕业生和退役士兵，并通知其报送相关

材料，待学院统一汇总后于9月24日下班前将材料交至资助中

心。若没有符合要求学生，也请电话告知资助中心。 

 

联系人：田孝程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51685223 

 
附件一：2021年通过学校武装部参军入伍学生名单 

附件二：2019年夏季入伍2021年秋季复学的学生名单 

附件三：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、申请表Ⅱ

（含填报说明） 

附件四：北京交通大学学生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10 日 


